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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9/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29986.htm 近现代法制 中国法制史的第三

大部分，是近现代法制。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社会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一连串的侵略和欺凌。在内忧外患

之中，中国社会也开始了艰难的转变。从法律上看，这种转

变的突出特征是，存在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体制、法律

观念开始瓦解，而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土地

上艰难地生长。一般来说，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变迁，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清末变法修律。在中国，习惯上

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代灭亡这段时间称为“清末”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沦为一个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虽然清代政府表面

上继续维持着对中国大部分地域的统治，但在一些沿海地区

和通商口岸，实际上丧失了国家领土主权（如在香港），或

是丧失司法管辖权（如在华领事裁判权）。西方列强在华领

事裁判权的确立，就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法律表现

。同时，在1840年以后，特别是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年（

即1901至1911年）中，清政府被迫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律改

革，大量引进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与法律制度，对清代原有

法律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造。从此，中国的法制踏上了近

代化之路。 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

转折点，从这时开始，中国由古代法律体制向近代法律体制

过渡。所以，清末变法这一部分也应该是学习、研究中国法

制史的重点之一。 2.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1年10月，中国



爆发了著名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政府宣告成立。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南

京临时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初步奠

定了民国时期法制的基础。 3.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3月，袁

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政权，在北京建立了由北洋军阀控制的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北洋政府”。北洋

政府是军阀政权。为应付各种需要，北洋政府也曾进行了立

法活动。这些立法，在客观上为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建

设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1927年

到1949年，是国民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

民政府建立以后，也曾进行了广泛的立法，颁布了大量的法

律、法令以及判例、解释例，形成了“六法体系”。但国民

党政权的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双重性特点，即便在立法上比

较完善，在普通法领域比较规范，但在司法上极为黑暗，特

别是在特别法领域，采用的是赤裸裸的暴政。 在通常的中国

法制史体系中，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所

创建的法律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制发展，也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

各个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立法建制的活动，取

得了丰硕的法制成果，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 根据

中国法制史的上述发展阶段，结合本课程学习的实际，本部

分分六章编写：第一章，夏商西周春秋法律制度；第二章，

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第三章，隋唐宋法律制

度；第四章，元明清法律制度；第五章，清末及中华民国时

期的法律制度；第六章，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百考试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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